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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我背着书包在大学校园里穿梭时，非常乐于聆听各位名流大家所做的现身说法式的演

讲。有一位在美国执业的华人律师的讲座让我非常难忘。他讲述了一家中国集成电路加工企

业的坎坷遭遇，也是中国加工制造行业的一个典型缩影。 

    

该企业的创始人曾在一家美国集成电路公司工作多年。因为看好中国投资方向，1992

年，他率领一批华人工程师回国创业，这家企业发展的非常顺利，工厂从生产车间变成了生

产基地，公司还在美国设立了自己的研发机构。 

    

数年之后，问题出现了。该公司连同美国渠道商被诉到了美国法院，原因是其生产销售

的集成电路产品侵权。因为无法承受失去美国市场的代价，这位老总难免有些紧张。可是，

问题出在哪儿呢？他在这位律师面前诉苦，声称自己的企业根本没有模仿抄袭原告的集成电

路设计，其可观的市场份额完全是依靠成本优势取得的。 

    

但律师很快发现，这家华人公司的确侵犯了他人权利。原因很简单，回国的这些主力工

程师原来都出自这家美国公司，回国创业后继续做集成电路设计，而且与原来的设计如出一

辙，这些工程师直觉上认为，使用自己开发的产品设计是天经地义，殊不知在自己家门口埋

下了地雷。 

    

美国公司早已经将该集成电路产品进行了登记，同时,美国立法关于职务成果归属的规定

与中国的差异很大，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实践中，职务成果所有权均归属于雇主。如果认定侵

权，堆积如山的库存将会变成废品，而上亿美元的赔偿额更加致命。 

 

更糟的是，这时候，美国的渠道商也找上门来了。他们要求这家企业承担所有侵权责任。

一般来说，计算赔偿额时，法院会参照市场零售价格，但是这个价格中包含了渠道商的利润。

这位华人老总暗自庆幸的是，当初公司在制定标准合同时，没有明确约定产品侵权责任条款，

法院应该不会让自己单独承担责任。 

    

可是随着案子的进展，律师却发现，与自己的当事人主张的事实恰恰相反，渠道商手中

持有保证不侵权条款的合同。 

    

这时这位老总再也坐不住了，为避免产品海外侵权带来的巨大责任，当时行业的普遍习

惯就是那样：生产在中国进行，销售也在中国进行，外国进口商将产品运回本国后发生的侵

权责任与本企业无关。可是，渠道商手里的确有盖着公司红印的合同，内容也明确约定了保

证不侵权条款。 

    

原来，在最初卖方市场时，贸易合同的确是按照该当事人的看法定的。可是，市场竞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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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趋激烈后，情况发生了变化。在企业领导只看重数字的情况下，销售人员不得不做出各种

让步来提高销售额。而让步之一就是接受买方提出的侵权责任保证条款。 

    

这种情况下，这家华人企业面临着巨大的压力。最终不得不连连让步，赔偿了数千万美

元才得以和解。值得强调的是，这还是一个差强人意的结果，某些情况下，一个法院的判决，

一个临时禁令，都可能导致被告的一种产品失去市场机会，甚至永远无法进入一个巨大的市

场。 

    

进入律师行业之后，我立即发现，中国的加工制造业企业遭遇类似教训的绝不止这一家，

甚至也不止于这一行业。问题出在哪儿呢？道理非常简单，缺少事先的准备，所以只能面对

事后的打击。 

    

这些打击可能会迟到，但是终究会来到。这不需要更多事实的堆积，更不需要理论的说

教，这本来就是一种生活的常识。可能中国的加工企业在更多情况下，迫于竞争压力，在谋

求“生计”的时候，没有闲暇考虑预防的问题。 

      

那么企业应该如何预防呢？其一，注重外部环境，判断风险的来源。尤其是对法律环境

的判断和认识。技术型产业需要专利，消费产业依赖商标（品牌），而与人身健康紧密的产

业对监管尤其敏感，注意这些相关的因素对经营的影响，在事先进行市场调查时，注意对法

律方面的调查（如法律环境调研，知识产权查新等等），并做好相应的防范工作。 

    

这些前期的投资可能将会在将来发挥巨大作用，而缺少这些前期的准备，虽然公司不一

定会立即遭受损失，但是在后期经营的过程中肯定会遇到相应问题。当然，准备工作不仅包

括外部环境的判断，还包括自身所作的相应准备和防范工作。 

    

其二，加强公司法务部门的监督作用。公司法务部门的职能不仅包括事后的处理工作，

更主要的是事先的预防工作。 

    

 上述文章中被告企业在合同管理方面就出现了明显的问题，合同的审查也严重缺位。销

售人员在签订合同时，没有经过法律部门的审查批准擅自改动了合同条款。因而带来了不必

要的法律责任，造成了严重后果，而且这种后果往往会发生滞后，而且时间越长危害越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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